
3-2法定重要事項許可申請案流程-不動產之處分 

衛生財團法人 海棠文教基金會 衛生福利部 注意事項 

   ➢ 不動產之處分為法定重

要事項，會議十日前，應

將開會通知及議程通知

各董事及海棠文教基金

會。 

➢ 依捐助章程特別決議之

規定通過不動產之處分，

並經主管機關許可後行

之。 

➢ 衛生法人應以董事長名

義備文，函送海棠文教基

金會提出許可申請。 

➢ 應檢附文件如下： 

1. 董事會議紀錄(正本)

（會議紀錄末端，應

由主席及紀錄簽署，

附件應裝訂於會議紀

錄後，以期文件完

整）。 

2. 最近一期(季)財務報

表(資產負債表、營運

活動表、現金流量表

及功能別費用表)一

份。 

3. 不動產之處分計畫及

相關佐證文件【如不

動產鑑價報告、不動

產實價登錄資料、買

賣契約(草約)、意向

書或承諾書等】。 

4. 不動產之所有權狀及

第一類登記謄本。 

5. 現行經衛生福利部驗

印之捐助章程(影本)

一份。 

6. 其他經通知應檢附文

件或資料。 

➢ 若處分之不動產為經法

院登記之財產，需併同辦

理法院登記之財產變更，

請依許可公文指示辦理。 

 

收受許可文件

後，方可進行不

動產處分及產權

移轉登記事宜 

結案 

收文並進行登記

及存檔 

以紙本受理申

請，並進行登記

及檔案整理 

以紙本 
提出許可申請 

 審查 限期補正 

通過 

不通過 

 
將法人資料
函送衛福部 

陳報議程 以紙本受理，進行

登記及檔案整理 

召開董事會議 

發送許可文件

予法人，並副

知海棠基金會 


